
漯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 《漯河市 20犭 年职工非因工伤残或
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工作方案》的

漯劳鉴办 E2021〕 1号

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

区、西城区组织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,市直各用人单位 :

为切实做好漯河市 2021年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

程度鉴定工作,根据 《河南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》及有关政策规

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了 《漯河市 2021年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

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工作方案》,经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研究通

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按照方案要求积极组织开展工

知通

lSlooer4)



漯河市⒛21年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
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工作方案

为了切实做好漯河市 2021年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

力程度鉴定工作,根据 《河南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》及有关政策

规定,结合我市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鉴定对象

全市范围内的机关事业、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

基金会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等用人单位中,患有严重疾病或

非因工伤残、在医疗期满或医疗终结后达到《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

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》(劳社部发 匚2002〕 8号 )(附件 1)规

定的
“
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”
标准要求的职工,均可申请鉴定。

二、申报与鉴定时间

8月 16日 -8月 31日 为用人单位集中申报阶段;暂定 10月 份组

织病残程度医学鉴定 (根据疫情防控适时调整 )。

三、鉴定申报程序

(一 )鉴定职工提出申请。职工本人向所在单位、档案托管人员

向人事代理机构提出鉴定申请,并提供以下材料 :

1.被鉴定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1份 (A4纸复印、

2.《 漯河市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申请

表》(附件 2)1份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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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漯河市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检查

表》(附件 3)2份
;

4.被鉴定人近期 (1个月内)1寸同底版免冠彩色照片 3张 (直

接贴入鉴定申请表和鉴定检查表、

5.鉴定费用。依据豫计收费[2003]139号文件的规定,每人缴

纳鉴定费200元。

6.提供病历资料:

一是提供县级 (含县级 )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被鉴定人近一年来

的诊断证明、与申请鉴定疾病相关一年以上的住院治疗病历、住院费

用清单或费用结算清单等原始凭证,或 重症慢性病门诊治疗病历复印

件 (复 印件加盖医疗机构专用章 )。 癌症、截肢、尿毒症、双目失明

(视力为 0)的职工只需疗程结束提交相关住院病历,不受一年以上

时间限制;癫痫病职工必须是县级以上医疗机构二年以上住院病历并

提交近一年癫痫发作的病史记录;患精神类疾病职工必须是县级以上

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五年以上的住院治疗病历。以上时限的计算截止时

间为 2021年 9月 30日 。

二是根据职工所患疾病的不同,必须提供各种特殊检查报告单和

化验单等相关资料 (复 印件加盖医疗机构专用章 )。 具体资料清单见

附件 4。

(二 )单位审核。用人单位要对申请人的病情状况和所提供的鉴

定申请材料进行审核,由单位经办人员签署明确的审核意见,单位审



核认定意见栏内、照片上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符合鉴定要求的,一人

一档。

(三 )网 上申报。由用人单位或职工通过
“
河南 12333” 微信公

众号或 “
河南人社

”
手机炉P网 上申报

“
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

能力程度鉴定
”。

(四 )单位报送。市直及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

西城区所属单位于 8月 16日 至 8月 31日 期间的工作日,统 一报送至

黄山路市行政服务大厅一楼 6号鉴定受理窗口,逾期不再受理;各县

区所属单位于上述日期内报所在县区人社部门。各县区人社部门汇J总

后应于 9月 6日 前将所受理材料报送至黄山路市行政服务大厅一楼 6

号鉴定受理窗口。

四、鉴定工作程序

(一 )鉴定受理。黄山路市行政服务大厅一楼 6号鉴定受理窗口,

对收到的用人单位和县区人社部门报送的鉴定材料及单位审核意见

进行审核,并签署核查意见。符合鉴定要求的,统一由市劳动能力鉴

定委员会办公室发给鉴定受理通知单。

(二 )进行医学鉴定。鉴定地点确定后,由各单位通知参检人员

在规定的时间,持 “
劳动能力鉴定受理通知单和本人身份证”,携 带

与鉴定病症有关的病情检查、化验及影像资料等,到指定地点参加医

学检查和鉴定。经核实其真实身份后,由鉴定专家针对其申报病症及

病态体征的临床表现,进行医学诊断和仪器检查。专家组依据鉴定标



准和医疗诊断检查情况,提 出并签署鉴定意见。

(三 )确定初步结论。医学鉴定结束后,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

办公室按照专家组提出的鉴定意见,作 出初步鉴定结论。

(四 )公示鉴定结果。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将初步鉴定

结论通知用人单位,用人单位应在显要位置进行为期 7天的公示,初

步鉴定结论同时在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上进行公示,并公

布举报电话:3136979,31329o0,接 受群众监督举报。公示结束后 ,

各单位要将公示结果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各案。

对于初步鉴定结论达到
“
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”
标准的,公示期间,

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及各县区人社部门将根据需要对所申报相关

病历资料真实性进行再次核查,发现有虚假材料者,取消初步鉴定结

论,并按要求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。

(五 )出具鉴定结论。对公示核查没有异议的,市劳动能力鉴定

委员会出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,并及时送达用人单位和参鉴职工。对

鉴定结论不服的,可 以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 15日 内,直接向省劳

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 (地址:河南省新郑市航空港区华夏大道与

通航路交叉口中国中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17楼 1732房 间,电话:

0371-67110732)申 请再次鉴定。

五、组织领导

本次鉴定工作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,市劳动能

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


(一 )成立鉴定工作组。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成立劳动能力鉴

定工作组,邀请市纪检委监察委对鉴定过程进行全程监督,切实加强

对鉴定过程的管理,确保鉴定工作规范有序进行。

(二 )组建鉴定工作站。根据申报鉴定的科别,由 市劳动能力鉴

定委员会办公室在我市二级以上医院中临时确定具体的鉴定医院,并

从全省劳动能力鉴定工作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外地专家组成鉴定专家

组,开展医学鉴定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 )高度重视,严格把关。各级各部门要本着对社保基金和职

工权益高度负责的精神,认真组织好鉴定的申报工作。各单位在通知

职工报名时,须告知职工鉴定标准和待遇等有关政策,严禁各有关单

位推卸责任和上交矛盾,甚 至鼓励不符合条件的职工申报鉴定。

(二 )公平公正,严密组织。鉴定工作组人员要切实加强对鉴定

过程的监督管理和参检人员的身份甄别,严 密科学地组织现场鉴定 ,

客观公正地做好劳动能力鉴定工作。

(三 )严肃纪律,追责问责。对于有群众举报、经查实确实达不

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标准的,取消鉴定结论;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参

鉴职工,取消鉴定结论,两年内不得以同一病种申报;对于在申请鉴

定过程中伪造病历、出具假诊断证明的单位和个人,情节严重者,移

交纪检监察部门查处,追究当事人责任;对于收受当事人财物、构成

犯罪的,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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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。

2.

3.

4.

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

漯河市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申请表

漯河市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检查表

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相关病种提

交资料清单



附件 1

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

(摘 自劳社部发 〔⒛02〕 8号 )

(一 )各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周围神经肌肉疾病等,经治疗后遗有下列情况之
一者 :

1、 单肢瘫,肌力 2级以下 (含 2级 、
2、 两肢或三肢瘫,肌力 3级 以下 (含 3级 );

3、 双手或双足全肌瘫,肌力 2级 以下 (含 2级 );

4、 完全性 (感 觉性或混合性 )失语;

5、 非肢体瘫的中度运动障碍。
(二 )长期重度呼吸困难患者。
(三 )心功能长期在Ⅲ级以上。左室疾患射血分数(50%的 。
(四 )恶 性室性心动过速经治疗无效的。
(五 )各种难以治愈的严重血液性疾病,经治疗后血红蛋白长期低于6克 /分升以

下 (含 6克 /分升)者。
(六 )全胃切除、全结肠切除或小肠切除 3/4的 。
(七 )慢性重度肝功能损害的。
(八 )不可逆转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期的。
(九 )各种代谢性或内分泌疾病、结缔组织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所导致心、脑、

肾、肺、肝等一个以上主要脏器严重合并症,功能不全失代偿期的。
(十 )各种恶性肿瘤 (含血液肿瘤)经综合治疗、放疗、化疗无效或术后复发的。
(十 一)一眼有光感或无光感,另 眼矫正视力 <0.2或 视野半径 <20度。
(十 二)双眼矫正视力 <0.1或视野半径 (20度 的。
(十 三)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,经系统治疗 2年仍有下述症状之一,并严重影响

职业功能者:痴呆 (含中度智能减退);持续或经常出现的妄想和幻觉,持续或经常出
现的情绪不稳定以及不能自控的冲动攻击行为的。

(十 四)精神分裂症,经系统治疗 5年仍不能恢复正常者;偏执性精神障碍,妄
想牢固,持续 5年仍不能缓解,严 重影响职业功能者。

(十五 )难治性的情感障碍,经系统治疗 5年仍不能恢复正常,男 性年龄 50岁 以
上 (含 50岁 ),女性 45岁 以上 (含 45岁 ),严 重影响职业功能者。

(十六 )具有明显强迫型人格发病基础的难治性强迫障碍,经系统治疗 5年无效 ,

严重影响职业功能者。
(十七 )符合 〈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〉标准 1至 4级者。



附件 2

漯河市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

打印 (可手写 );

定鉴 请申 表

2.“近两年住院治疗情况”一栏填写所提交住院病历相关情况;

3.如果被鉴定人无行为能力,被鉴定人签字栏可以由近亲属签名并标示与被鉴定
人关系,在 申请时一并提交近亲属身份证复印件及关系材料;

4.“用人单位审核认定意见
”一栏和照片上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姓 名 生另刂 胜
钥 一寸近期

免冠彩色

照片

砌 捌 黝
砖

稆泣奎崮吖立
(病种)

近两年
住院治疗

情况

医院名称 住院起止 日期 病案号 费用报销方式

职工医保( )居 民医保(

新农合 ( )自  费 (

职工医保( )居 民医保(

新农合 ( )自  费 (

被鉴定人

申请

本人因身患疾病 (伤残 ),经 医院治疗仍然不能正常从事劳动作业 ,

呃自愿申请进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。本人承诺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 ,

扣果被查实弄虚作假,愿 意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并接受相关处理。

被鉴定人签字 (按 指印 )∶

年  月 日

用人单位

审核认定

意见

情况属实,且上一栏为被鉴定人亲笔签名并按指印。

经办人签字 (单位盖章》

年 日

经办人
手机号码

经办人

身份证号

县区

人社局

审核意见

审核人签字:

年 日

市劳鉴办
审核意见

审核人签字:

年
注:1。 本表一式一份 1-5 行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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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漯河市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

本表一式两份,被鉴定人只填写 (或 打印)

“
单位

”一栏和照片上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-  1 0  —

鉴 定 检 查 表

单位 (章
) 姓名

一寸近期

免冠彩色

照片

身份证号 ′
l±另刂 年龄

位
)

部
种

查
病

检
(

体征描述 (检查专家填写 )∶

专家签字:

各项 (仪器 )检查结果 (检查专家填写 ):

专家签字:

诊断结论 (检查专家填写 ):

根据 《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
(试 行 )X劳 社部发E2002〕 8号 )≠刂定依据        ,
该同志已 丧失劳动能力。

专家组签字:1.      2。 9
D

年  月  日



附件 4

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

相关病种提交资料清单

根据职工所患疾病的不同,被鉴定人必须提供如下各种特殊检查报告单和化验单

等相关资料 (复 印件加盖医疗机构印章)。 下述资料中的近期指 2021年 7月 1日 之后的

检查,远期指2021年 6月 30日 之前做的检查。

(1)癌 症病者:提供病理报告单、CT片或核磁共振片及报告单,或某些特殊类型

肿瘤相关的检查确诊资料。

(2)心 脏病者:提供近期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、心脏超声 (包 括心功能测定)。 冠心

病介入置入支架的提供支架条形码。

(ω 肝脏病者:提供近期肝功能(谷丙、谷草、白蛋白、胆红素)、 乙肝六项、丙肝

抗体、凝血四项报告单,胃 镜、近期 B超和CT片及报告单。

(4)肾脏病者:提供远近期尿、肾功能、血常规化验单,B超和CT片及报告单。
(5)血液病者:提供远近期血液、骨髓化验单或有关特殊检查确诊资料。
(6)肺部疾病者:提供胸片、胸部CT片 、肺功能测定报告单,心 电图及其他相关

检查资料。

(7)脑 血管意外者:提供头颅CT片或核磁共振片及报告单,瘫痪者还需提供肌电

图,癫痫者还需提供脑电图。

(⑷ 眼科病者:提供近期的视力、矫正视力资料,视野报告单,眼 电图、视网膜电

流图和视诱发电位报告单。

(9)耳部疾病者:提供耳电测听、声阻抗听脑干反映 lABR)和脑干诱发电位报告单。
(1⑴ 骨科病者:提供 X光片或 CT片或核磁共振片及报告单,瘫痪者还需提供肌电图。
(11)糖 尿病者:提供远、近期血糖、尿化验单。再根据并发症的不同,分别提供

与糖尿病相应的眼部疾病检查情况、心脏功能情况、肾脏功能情况相关资料。
(12)精 神疾病者:提供 5年 以上系统治疗相关病历资料、脑电图,智 能损伤者提

供智商(IO测查报告。

(13)其 它疾病者提供相应的检查确诊报告等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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